
傳道者言 (2017 年 6 期) – 按牧系列 (五) 

之前數期文章較多提及「牧師」，但牧師在教會事奉上多與執事一起合作事
奉，所以今期希望向大家分享聖經對「執事」的責任與要求，以作為這次「按
牧系列」的總結。 

    “執事”在初期教會一直是僕人的通稱，其工作是專門負責處理有關慈惠的
事。初期教會因飯食安排出了問題，十二使徒因而向當時的信徒群體提出，
在信徒中揀選了七位作執事，以便跟進各人食用 (徒六：1-6)。雖然，保羅
在歌羅西書曾提及自己作了“福音的執事”(西一：23)，及“教會的執事”
(西一：25)，但觀乎保羅在此處對“執事”職稱，職責明顯強調傳福音的責
任，這與使徒行傳六章描述的執事角色顯著不同，因此有研究聖經者認為保
羅在歌羅西書使用的“執事”一詞，與使徒行傳中用的“執事”一詞，用字
雖相同，但原意並不一樣。 

保羅說他作了這“福音的執事”(西一：23)，或作了“教會的執事”(西一：
25)，這兩個執事的原文雖然也是 diakonos，但原意卻完全不一樣。在英文
聖經大都翻譯為 minister，等于中文的“部長”或“牧師”。我們可以說，
福音的執事是負責傳福音﹔教會的執事是負責建立教會，絕對沒有使徒行傳
六章的“執事”(deacon)的意義。換句話說，minister 的執事是管一些屬
靈的事情﹔deacon 的執事是管事務性的東西(等于是“干事”)，我們千萬
不要把他們混為一談。1 

如以上所說，“執事”的角色是教會的領袖，職責是管理教會事務，而保羅
在歌羅西書強調的“執事”角色，是強調保羅作“牧者”的屬靈職事，“牧
者”同樣是教會的領袖，事奉重點在於作教會的屬靈領袖。所以，“執事”
之職與 “牧者”之職其實是互相配合、互相補足，以緊密的合作互信來牧
養及建立教會。 
 
既然，執事也是建立教會的領袖，聖經對這些執事也有極高的要求。

2
 執事

需有高尚的個人品德行為 (如不貪不義之財)、家庭有美好見證 (如家庭有見
證及只作一人的丈夫)、信仰純正 (如存清潔的良心，固守真道的奧秘)、在
教會外有好名聲 (這等人也要先受試驗，若沒有可責之處，然后叫他們作執
事)。(提前三 8- 13) 
 
數期的「傳道者言」總結了牧師的職份及執事的職責，也強調了牧師與執事
在事奉上的互補互助的需要，盼望這些分享增添大家對教會領袖的職責認
識，彼此支持及配合下一起建立教會。 

劉卓輝傳道 (2017 年 6 月 4 日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參網上文章〈執事的職份〉，《簡明歸正神學網》，http://www.pcchong.net/Ecclesiology/Ecclesiology15_2.htm 2017 年 5 月 17

日登入。 
2 同上 

http://www.pcchong.net/Ecclesiology/Ecclesiology15_2.htm

